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計畫專任助理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 
106 年 7 月 18 日第 557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 年 11 月 21 日第 56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5 月 22 日第 56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2月19日第57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12月28日第60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註： 

1. 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標準，各年資上限為標準值之110%。計畫委辦補助機關（構）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辦理，不受本表限制。 

2. 由計畫主持人依其學歷及年資，參考專業技能、工作內容、預期表現績效等於該範圍內決定

工作酬金；如需跨越年資級別或超過本表之工作酬金，計畫主持人可另依個案情況，敘明其

所需專業技能之特殊性並提供市場參考薪資標準（如：專業○證照、專業技能、工作內容、預

期表現績效等），專簽個別予以調整，惟其專案加給標準以本表上限之50%為限。並應依計畫

委辦補助機關（構）規定，及於原核定計畫經費內勻支。 

3. 簽聘辦理時須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新聘以本校專案計畫經費項下臨時專任助理簽聘表辦理；

續聘以本校專案計畫經費項下臨時專任助理異動簽報表辦理。 

4. 本表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5. 本表修正前已簽核完成之簽聘案，其工作酬金仍得依原核定金額核給。 

6. 本表自111年1月1日起實施（如勞動部公告調整每月基本工資，最低月薪從其標準）。 

 

年資 高中（高職） 五專（二專） 三專 大學 碩士 

第九年 
上限 30,053 36,883 38,656 43,953 49,844 

標準 27,321 33,530 35,142 39,957 45,313 

第八年 
上限 29,458 35,704 37,591 42,900 48,792 

標準 26,780 32,458 34,174 39,000 44,356 

第七年 
上限 28,875 34,652 36,528 41,836 47,614 

標準 26,250 31,502 33,207 38,033 43,285 

第六年 
上限 28,280 33,587 35,350 40,773 46,550 

標準 25,709 30,534 32,136 37,066 42,318 

第五年 
上限 28,180 32,524 34,297 39,720 45,485 

標準 25,618 29,567 31,179 36,109 41,350 

第四年 
上限 28,079 31,346 33,233 38,771 44,433 

標準 25,526 28,496 30,212 35,246 40,394 

第三年 
上限 27,977 30,293 32,170 37,832 43,254 

標準 25,434 27,539 29,245 34,393 39,322 

第二年 
上限 27,876 29,229 30,991 36,883 42,191 

標準 25,342 26,572 28,174 33,530 38,355 

第一年 
上限 27,775 28,166 30,407 36,059 41,241 

標準 25,250 25,605 27,643 32,781 37,492 

依科技部110年12月28日科部綜字第1100075575號函，自111年1月1日起，獲該部核定補助計畫

首次約用之專任人員不得低於該部函附規定最低金額。併附科技部前開函及規定如後。 



 

 



 

 

 


